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函件

                                    办革函〔2022〕282号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候选单位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精神，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国家文物局、教育部拟认定一批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经研究，由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先行推荐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候选单位。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目标
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由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命名，按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设立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旨在发挥高校优势，整合各方力量，打造一批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的红色资源研究高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端智库、革命文化学术交流重要平台、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中心，构建多学科交叉、跨领域融合、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革命文物研究新格局，用心用情用力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二、工作任务 

（一）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革命精神重要论述的研究，宣传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深入挖掘和阐发革命文物蕴含的思想内涵、时代价值、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以协同研究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创新。

（二）开展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实物、文献、档案、史料、口述史的抢救、征集与研究，开展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各类实物的征集与研究。

（三）开展革命旧址、馆藏革命文物的科学保护研究，开展革命文物主题展览展示研究，试点开展示范项目，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践示范协调发展。

（四）深化拓展革命文物教育功能，研发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四史”宣传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青少年教育的数字资源包，设计符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认知特点的多样化主题教育活动，打造层次丰富、内容多元、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和实践活动品牌。

（五）培养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领域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学术骨干，联合培养硕士、博士等高级文博和行业专门人才，培养革命文物研究与实践应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青年后备人才。

（六）组织开展相关学术活动和交流合作，编辑出版革命文物类图书资料及相关读本读物、音视频资料。

（七）创新开展革命文物工作的咨询服务，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馆校协同合作的新机制，推动革命文物工作规范体系建设，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三、候选资格条件
（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正确导向，突出价值引领，坚持教育为重，树立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由文博单位和高校联合建设。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原则上应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或管理革命历史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联合建设单位应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并取得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实践成果，协同增效明显，行业及社会认同度高。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发展定位、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清晰，组织管理、人才队伍、资源条件、经费投入等方面保障到位。
四、工作要求

请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按照上述标准，认真组织候选单位推荐工作，指导符合条件的文博单位与相关高校做好筹备工作，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限额推荐1家候选单位；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所属的博物馆、纪念馆可向国家文物局直接报送。

请于2022年5月20日前（逾期不再受理），以公函形式报国家文物局，同时报送《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候选单位情况简表》。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展示传承处 冯雅仙
电  话：010-56792237

电子邮箱：zhanshichuancheng@ncha.gov.cn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83号 国家文物局

邮  编：100009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候选单位情况简表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2022年4月28日

附件
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
候选单位情况简表
文博单位：                                   

高    校：                                   

填报日期：                                   

国家文物局
2022年印制 

说明
一、逐项填写，内容真实，文字简洁。

二、字体要求为四号仿宋。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附页，有字数限制的请按要求填写。
三、本申报表一律用A3纸排版、打印，中缝装订。

四、请按如下顺序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装订成册：
（一）近五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不超过10项），成果及奖项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二）近五年来相关实践活动（不超过10项），成果及奖项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基本情况
（一）文博单位概况
	馆  名
	

	（介绍场馆基本情况，重点介绍科研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实践创新工作等，限1000字）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地址：


（二）高校概况
	校  名
	

	（介绍学校基本情况，重点介绍相关学科建设情况等，限1000字）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地址：


（三）中心依托高校相关部门和学科情况

	中心依托部门名称（如xx大学xx学院/中心）（依托多个部门和学科可用列举方式）

	

	基本情况

	（重点介绍所依托学科专业情况、资源条件、人才团队、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等情况，限1500字）


二、中心发展规划

	（一）发展目标

	（阐明聚焦的研究和实践示范方向）

	（二）重点任务

	（阐明未来五年拟开展的重大课题研究、重要教育实践项目、人才培养计划、跨学科合作计划、决策咨询服务计划等）


	（三）实施计划

	（分年度阐明未来五年工作实施计划）

	（四）保障措施

	（阐明组织管理、协同机制、人才队伍、资源条件、配套经费等方面保障条件）

	（五）预期成效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